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台內防字第0940070995號函修正

一、為提供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友善之詢（訊）問環境，建構司（軍）法警察、社

政、醫療或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等機關（構）相互聯繫機制，以

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特訂定本要點。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之作業流程依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

軍事審判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相關法令及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防治中心）為辦理本要點

所定事項之聯絡中心。

各該地區司（軍）法警察、社政、醫療或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等機

關（構）均應指定專責聯絡人，建立聯繫通報網絡。

三、下列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其詢（訊）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但經社工人員

訊前訪視認不適宜或不必要者，不在此限﹕

（1） 未滿十八歲之人。

（2） 心智障礙者。

（3） 前二款以外之被害人經申請適用本要點者。

     性侵害案件發生後顯有保全證據或逮捕現行犯等急迫情形，而有即時詢

（訊）問被害人之必要者，應於司（軍）法警察（官）或少年法院（庭）

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初訊完畢後，再依前二項規定由社工人員對被害

人進行訊前訪視。

四、各單位處理性侵害案件，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防治中心： 

1. 指派社工人員辦理。

2. 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3. 必要時徵得被害人同意陪同辦理驗傷、採證。

4. 聯繫轄區警察（分）局（憲兵隊）。

5. 進行訊前訪視。

6. 陪同詢（訊）問。

（二）司（軍）法警察機關： 

1. 通報該管防治中心。

2. 通知轄區警察（分）局（憲兵隊）辦理性侵害案件專責人員。

3. 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4. 通知防治中心指派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

5. 必要時派員陪同驗傷、採證。

6. 依社工人員訊前訪視評估結果聯繫管轄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

察機關。

7. 注意現場處理及跡證之勘驗蒐證，並依少年法院（庭）法官、司（軍）

法檢察官指揮進行詢問。

（三）醫療機構： 

1. 通報該管防治中心，並聯繫轄區警察（分）局（憲兵隊）到場。

2. 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3. 進行驗傷、採證，必要時會診相關科別。



4. 指派社工人員或護理人員陪同驗傷、採證。

5. 依需要聯繫防治中心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 

（四）少年法院（庭）、檢察、軍事檢察機關：

1. 通知該管防治中心派員處理。

2. 告知被害人於本要點所規定程序中得享有之權利、保護事項及作業流程。

3. 依需要通知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

4. 必要時通知司（軍）法警察、社工人員陪同驗傷、採證。

5. 訊問或指揮司（軍）法警察（官）詢問。

（五）學校或其他單位： 

發現疑似性侵害案件時，應立即通報（知）該管防治中心。

五、社工人員進行訊前訪視應填具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

紀錄表。

六、依本要點作業流程處理性侵害案件時，被害人應填具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

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社工人員應依被害人身心狀況及偵查案件之需要，

評估被害人適宜接受詢（訊）問之期間，提供司（軍）法警察（官）、少年

法院（庭）法官、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參考決定詢（訊）問之時間。

前項被害人為禁治產或未滿十二歲之人時，應經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

意。但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為加害人者不在此限。

司（軍）法警察（官）、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決定詢

（訊）問之時間、地點後，應通知該管防治中心通報各相關單位之專責聯絡

人。

七、司（軍）法警察、社政單位應會同進行詢問，分別製作詢問筆錄、紀錄，必要

時得請醫療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詢（訊）問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錄音，並得以電腦視訊系統連線少年法院

（庭）、檢察、軍事檢察等機關，由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

官或指揮（協調）司（軍）法警察(官)執行。

司（軍）法警察(官)詢問完畢後，應即檢同筆錄及相關資料，以傳真、電子

郵件或其他方式向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報告，少年法

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如認有不足時，應即指揮司（軍）法警

察(官)補訊。

八、司（軍）法警察（官）詢問及製作筆錄，應二人一組，一人詢問，一人記錄。

社工人員並應會同辦理。

九、執行詢（訊）問被害人之錄影錄音啟動時，應宣告詢（訊）問案由、日期、時

間（時、分）及地點，完成時亦應宣告結束時間（時、分）後停錄，其間連

續始末為之，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應注意完整、清晰，並注意呈現被詢

（訊）問人之語氣表情及肢體動作。

十、詢（訊）問錄影錄音應一次完成，詢（訊）問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應保留

備查。

司（軍）法警察（官）執行詢問錄影錄音因故不能一次完成時，經社工人

員評估確有依本要點作業流程進行之必要者，得檢具相關資料，報告承辦

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再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錄影錄音啟動後，因錄影錄音造成被害人身心反應無法自由陳述或完

全陳述時，經社工人員評估，得不進行錄影錄音，不受第七點第二項之限



制。

前二項未完整進行之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仍應依前點規定宣告停止後停錄，

併同案卷保存或移送。

十一、詢（訊）問被害人時，應注意使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

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等有陪同在場及陳述意見之機會，其有干擾程序進

行或影響被害人情緒或自由陳述時，宜適當處理。

十二、詢（訊）問被害人應以懇切態度耐心為之，並體察其陳述能力，給予充分

陳述機會，使其能完整陳述。

十三、社工人員應全程陪同，給予被害人及其家屬情緒支持，在詢（訊）問中並

得陳述意見。

十四、詢問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經被害人確認後，應密存於司（軍）法警察機

關，以證物方式處理。

十五、詢問被害人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應鎖藏於專櫃，編碼建檔，指派專人妥

適保管，並確實記載入藏、取出及移送紀錄。

十六、司（軍）法警察機關於案件調查或偵查完成移送時，應於移送書內附記欄

註明本案依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辦理。

十七、少年法院（庭）法官、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於調查或偵查時，及法官、軍事

審判官於審判時，宜先勘驗被害人詢（訊）問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瞭

解被害人陳述之內容，避免就同一事項重複傳訊被害人。

十八、防治中心應設置隱密、溫馨之會談室，裝設隱藏式電化錄影（音）系統及

單面玻璃牆等，並得以電腦視訊系統連線相關單位。

防治中心於必要時，得協調相關單位設置前項之設施。

十九、防治中心得製作被害人個案處遇報告或提出心理衡鑑報告，提供調查、偵

查、審判參考。



附件一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詢（訊）問被害人須

知

1、 詢（訊）問前準備

為保護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個人資料不致洩漏，有關被害人人別資料確認應於

啟動錄影錄音前為之，並記錄於被害人姓名對照表密封附卷。

詢（訊）問被害人姓名、住所、出生年月日。

2、 啟動錄影錄音：

應宣告詢（訊）問案由、日期、時間（時、分）及地點，完成時亦應宣告結束

時間（時、分）後停錄，其間連續始末為之，錄影錄音帶或電磁資訊應注意

完整、清晰。

3、 詢問被害人資料：

(一)年齡：應請被害人說明現年幾歲，以明瞭被害人計算年齡之方式，如以

虛歲或足歲方式計算。瞭解被害人對時間、地點之認知邏輯。

(二)被害人若係兒童，應詢問被害人現有無就學，唸何學校？現幾年級？上

學期或下學期？如係唸幼稚園，係何班（大、中、小班）？及瞭解兒童對於

重要節日是否有所認識（如生日、過年、母親節．．．等），以明瞭孩子對

於時間之理解能力？

(三)被害人若係智能障礙者，得詢問被害人現在有無就學或就業？瞭解其對

於重要節日是否有所認識（如生日、過年、母親節．．．等），以明瞭被害

人對於時間之理解能力？

4、 詢問被害經過：掌握人、事、時、地、物。若係連續遭受性侵害案件，應特別釐

清第一次與最後一次被害情形。

(一)強制性交或猥褻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

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1.請你告訴我，你遭受侵害的經過？【請被害人就被害始末連續陳述，再就

細節部分釐清】【若係連續遭受性侵害案件，應特別釐清第一次與最後

一次被害情形】

2.被害人與加害人間是否具有特殊關係？【應釐清是否為配偶關係，若係配

偶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罪，則須詢問被害人是否提出告訴，刑法第

二百二十九條之一】

3.請告訴我，你遭受侵害的確切日期？【若被害人係未滿十六歲之人，猶應

釐清被害人遭受（第一次）侵害時是否已滿十二歲（兒童福利法獨立

告訴及加重其刑之問題）？是否已滿十五歲（應釐清是否係對十四歲

以下男女犯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4.請告訴我，你遭受侵害的地點？【應釐清被告是否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

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

5.你是否如何到達受害地點？【應釐清被告是否有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

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



或被告有無以非法方式，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將被害人帶至被害地

點，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

6.共有幾名加害人？他們如何侵害你，是否均有性交或猥褻行為？【應釐清

是否二人以上共同犯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7.加害人是否有使用任何違反你的意願的方法，來為性交或猥褻行為？【應

釐清被告是否有使用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

使被害人就範。猶應注意的是，被告若僅係單純使用藥劑，而未另有強

暴、脅迫、恐嚇等方法，應只單純論以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或第二百二

十四條之罪；若被告係使用強暴、脅迫、恐嚇等方法迫使被害人服用藥

物，則應論以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加重要件】

8.被害人被害時之精神狀況？亦即是否有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之

情況【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9.加害人除對於被害人所使用之強暴、脅迫、恐嚇等方法外，是否另有對被

害人施以凌虐？【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

10.加害人有無攜帶凶器？攜帶何種凶器？有無使用該凶器？【刑法第二百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八款】

11.加害人是以何種方式實施性交？【應釐清加害人之性器有無進入被害人

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以身體其他部位進入？或以異物進入被害人之性

器或肛門？刑法第十條第五項】

12.加害人如何猥褻被害人？【如撫摸被害人身體何部位？等】

13.加害人若係男性，則加害人有無射精？射在何處？【以供採證】

14.被害人是否受有重傷【重傷定義請參閱刑法第十條第四項】？加害人如何

使被害人受重傷，係因強制性交（猥褻）致被害人受重傷？或係因而

致被害人羞忿自殺而受重傷【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或係強制性交

（猥褻）被害人後，故意使被害人受重傷？【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15.遭受侵害時，有無其他人在場目睹？

16.加害人有無在施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後，拿

取被害人之財物？是在性交前拿取？或係在性交後拿取？【刑法第三百

三十二條第二款】

17.被害人是如何離開犯罪現場？或係如何脫離控制？

18.是否記得加害人身上有何特徵？

19.加害人有無使用保險套？被害人曾否以衛生紙擦拭下體？有無保留上開

之物及是日所穿之內衣褲、床單、棉被等物？【應請警察人員返回犯罪現

場蒐證】

20.被害後，是否曾告知家人或友人？或曾寫下日記等？

21.有無曾前往醫院驗傷、採證？

22.你還有什麼事情想要告訴我們？或者還有什麼證據可以提供給我們調查？

(二)趁機性交或猥褻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二十

六條之一）

1.請你告訴我，你遭受侵害的經過？【請被害人就被害始末連續陳述，再就

細節部分釐清？

2.請告訴我，你遭受侵害的日期？



3.請告訴我，你遭受侵害的地點？你是如何到達該地點？

4.共有幾名加害人？他們如何侵害你，是否均有性交或猥褻行為【刑法第二

十八條】？

5.加害人與你性交（或對你猥褻）時，你的精神狀況如何【應釐清被害人有

無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身心障礙或其他相類情形】？有無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若有，請被害人出示手冊】？

6.加害人與你性交（或對你猥褻）時，你有無抗拒？若無，原因何在【應釐

清被害人是否係不知或不能抗拒】？

7.加害人是以何種方式實施性交？【應釐清加害人之性器有無進入被害人性

器、肛門或口腔？或以身體其他部位進入？或以異物進入被害人之性器或

肛門？刑法第十條第五項】

8.加害人如何猥褻被害人？【如撫摸被害人身體何部位？等】

9.加害人若係男性，則加害人有無射精？射在何處？【以供採證】

10.被害人是否受有重傷【重傷定義請參閱刑法第十條第四項】？加害人如何

使被害人受重傷，係因強制性交（猥褻）致被害人受重傷？或係因而致

被害人羞忿自殺而受重傷【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或係強制性交（猥褻）

被害人後，故意使被害人受重傷？【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11.遭受侵害時，有無其他人在場目睹？

12.被害人是如何離開犯罪現場？

13.是否記得加害人身上有何特徵？

14.加害人有無使用保險套？被害人曾否以衛生紙擦拭下體？有無保留上開

之物及是日所穿之內衣褲、床單、棉被等物？【應請警察人員返回犯罪現場

蒐證】

15.被害後，是否曾告知家人或友人？或曾寫下日記等？

16.有無曾前往醫院驗傷、採證？

17.你還有什麼事情想要告訴我們？或者還有什麼證據可以提供給我們調查？

(三)權勢性交或猥褻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

1.請你告訴我，你遭受侵害的經過？【請被害人就被害始末連續陳述，再就

細節部分釐清？】【若係連續遭受性侵害案件，應特別釐清第一次與最後

一次被害情形】

2.請告訴我，你與加害人間存在著何種關係【應釐清被害人與加害人間是否

有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

請告訴我，你第一次遭受侵害的日期？地點？

3.請告訴我，是在什麼情狀下與加害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應釐清加害人是

否利用權勢或機會，而與被害人性交或猥褻被害人】？

4.請告訴我，你最後一次遭受侵害的日期？地點？

5.加害人是以何種方式實施性交？【應釐清加害人之性器有無進入被害人性

器、肛門或口腔？或以身體其他部位進入？或以異物進入被害人之性器或

肛門？參刑法第十條第五項】

6.加害人如何猥褻被害人？【如撫摸被害人身體何部位？等】

7.加害人若係男性，則加害人有無射精？射在何處？【以供採證】

8.遭受侵害時，有無其他人在場目睹？



9.是否記得加害人身上有何特徵？

10.加害人有無使用保險套？被害人曾否以衛生紙擦拭下體？有無保留上開

之物及是日所穿之內衣褲、床單、棉被等物？【應請警察人員返回犯罪現場

蒐證】

11.被害後，是否曾告知家人或友人？或曾寫下日記等？

12.有無曾前往醫院驗傷、採證？

13.你還有什麼事情想要告訴我們？或者還有什麼證據可以提供給我們調查？

(四)亂倫案件（於適當時機參酌詢(訊)問下列問題）：

1.家中成員有無同住一處，或家中尚有其他外人一同居住，自何時起一同

居住？

2.被害人與何人同住一房？

3.被害後，曾否告知其他家人？若無，為什麼？

4.加害人約隔幾天會與被害人性交？或在何情況下會與被害人性交？（如

酒後、母親不在、與母親吵架等）



附件二
性 侵 害 案 件 減 少 被 害 人 重 複 陳 述 會 談 室 設 備 一 覽 表

項 次區 分設 備 摘 要備 註

一 診 療 室陰道顯微攝影儀 一台

二 婦科診療台 一台

三 雙層雙面隔音牆

四 隔音門

五 吸音壁布 防火、防污

六 100％遮光簾 窗戶遮光用，防火

七 收音麥克風

八 空調設備

九 談 話 室雙層雙面隔音牆

十 隔音門

十 一 吸音壁布 防火、防污

十 二 100％遮光簾 窗戶遮光用，防火

十 三 迷你收音麥克風

十 四 影音組合

十 五 單向反射玻璃 隔音、防潮處理

十 六 牆面防撞泡棉

十 七 沙發組

十 八觀 察 室立體擴大機 一台

十 九 影音組合 含監聽喇叭一組

二 十 辦公桌椅

廿 一電腦設備筆記型電腦、數據機、列表機、掃描器、數位相機

附件三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社工員訊前訪視紀錄表

一、訪視評估開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訪視評估結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基本資料：

    案主姓名代號：                【司（軍）法警察機關受理代號】 

 性別：□男□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0-6歲以下  □6-11歲  □12-17歲  □18歲以上

類別：□一般  □心智障礙  

三、評估內容：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備註

1.有疑似使用藥物或喝酒的反應

（注意被害人是否被下藥）

2.為（疑似）精神病患

3.創傷反應是否影響偵訊

4.偵訊時間合適

5.情緒狀態足以陳述

6.身體狀況可以應訊

7.能因應錄影錄音偵訊的壓力

8.需要其他資源協助

（如特教人員、手語老師等，請註明）

評  估  結  果

□ 適合進入本作業流程（上表1-3項必須為「否」，4-7項必須為「是」）

建議﹕□1.立即進行會同詢（訊）問

理由                                                     

□2.另行安排會同詢（訊）問時間

□3.會同詢（訊）問地點                                       

□4.身心創傷徵候嚴重不適宜多次重複傳訊

□ 不合適進入本作業流程，原因﹕□案主無意願

□ 其他原因﹕（註明項目或原因）                                       

□ 需再進一步評估，原因：                                             
社 工 員 評 估 之

意 見 與 建 議
進 入 本 作 業 流 程

詢 （ 訊 ） 問 協 調 結 果

時間﹕□1.已商訂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尚需協调決定時間

地點﹕                                         

預定陪同偵訊社工員

評估社工員簽名：

備註﹕1.執行會同詢（訊）問時間需協調司（軍）法警察人員，請示承辦少年法院（庭）法官、



檢察官、軍事檢察官排定。

2.會同詢（訊）問時間安排於 8:00PM至隔日 8:00AM進行者，應註明理由。

附件四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

    本人             同意接受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

複陳述作業，並配合詢（訊）問時同步錄影錄音，錄影錄

音帶及相關證物提供司法偵審使用。

    此致

 ○○○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立同意書人：

                   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同意書人為禁治產或未滿十二歲者，應經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同意。但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為加害人者不在此限




